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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以下簡稱本分署）為促進國民就業，以
增進社會及經濟發展，依據《就業服務法》第16條之規定，定期公布轄區人力
供需相關資訊，提供各界運用。

本分署服務範圍包括臺中市、彰化縣及南投縣，轄下設置臺中、彰化、員
林、南投等4個就業中心，亦於彰化縣鹿港鎮設置勞動學苑，另由勞動部所委
辦之豐原、沙鹿就業服務站，共同構成中彰投地區就業服務網絡，詳細資訊請

參考本分署網站https://tcnr.wda.gov.tw首頁之「分署簡介-轄區概況」及「服
務據點」說明。

本分署編製報表之資料來源，係來自「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
整合系統」，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受理求職、求才之業務數據，雖未能完全涵
蓋勞動市場活動全貌，但仍可藉此初步掌握轄區人力供需變化之脈動，提供各

界參考運用1。

圖 1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轄區示意圖

1 自108年6月份起，本報告納入臺中市就業服務處以及彰化縣政府勞工處之就業服務業務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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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提要分析

一、 中彰投地區本月整體求職求才概況

110年4月份新登記求職人次為10,228人，較上月減少238人或2.27%，較上
年同月減少1,933人或15.90%；新登記求才人次為16,656人，較上月減少6,401人
或27.76%，較上年同月增加5,958人或55.69%；求供倍數則為1.63，代表平均每
位求職者有1.63個就業機會，較上月減少0.57個，較上年同月增加0.75個（如圖
2）。

110年4月份新登記求職就業率為13.32%，較上月減少1.89個百分點，較上
年同月增加4.54個百分點；新登記求才利用率為17.20%，較上月減少8.67個百
分點，較上年同月減少0.90個百分點2（如圖3）。

圖 2  中彰投地區逐月新登記求職求才人次及求供倍數

圖 3  中彰投地區逐月新登記求職就業率及求才利用率

2 若以有效求職推介就業人次除以新登記求職人次，其所得出之本月求職就業率為77.05%，較上月減少4.07
個百分點，較上年同期增加19.65個百分點；若以有效求才僱用人次除以新登記求才人次，其所得出之本月
求才利用率為74.56%，較上月增加11.67個百分點，較上年同期減少0.49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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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求職者性別來看，「女性」多於「男性」，分別為5,215人(占50.99%)及
5,013人(占49.01%)；年齡別方面，以「25-29歲」求職者2,050人(占20.04%)最多
，「20-24歲」求職者2,011人(占19.66%)次之；學歷別方面，以「大學」學歷者
4,019人(占39.29%)最多，「高職」學歷者2,933人(占28.68%)次之。

從職業別來看，求職者欲從事的職業以「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與「事務
支援人員」較多，分別為2,012人(占19.67%)及1,933人(占18.90%)；求才廠商則
以「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與「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職缺較多，分別
為4,865人(占29.21%)及3,667人(占22.02%)(如圖4)。

從行業別來看，求職者欲從事的行業3以「製造業」5,258人(占51.41%)最多
，其次依序為「其他服務業」1,366人(占13.36%)、「住宿及餐飲業」672人(占
6.57%)、「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602人(5.89%)、「支援服務業」422人
(占4.13%)；求才職缺所處行業仍以「製造業」10,919人(占65.56%)最多，其次
依序分別為「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1,421人(占8.53%)、「批發及零售
業」962人(占5.78%)、「住宿及餐飲業」865人(占5.19%)、「支援服務業」492
人(占2.95%)(如圖5)。

圖 4  中彰投地區各職類別求職人次與求才人次占比示意圖

3 自108年8月份起，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釋出行業別求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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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中彰投地區各行業別求職人次與求才人次占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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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分署各就業中心/服務站本月求職求才概況

110年4月份各就業中心/服務站求供倍數，分別為臺中1.40、豐原1.86、沙
鹿1.70、彰化1.15、員林1.34以及南投1.14。

從求職者性別來看，除沙鹿及彰化外，各就業中心/服務站除豐原及沙鹿外
，均以「女性」多於「男性」；年齡別方面，沙鹿、彰化及南投以「20-24歲」
求職者最多，其餘均以「25-29歲」求職者最多（如圖6）；學歷別方面，除員
林以「高職」學歷者最多外，均以「大學」學歷者最多（如圖7）。

從職業別來看，求職者欲從事的職業，臺中、豐原及沙鹿以「事務支援人
員」最多，其餘均以「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最多；而求才廠商所提供的職缺
，臺中及南投以「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最多，豐原及沙鹿以「技術員及助理
專業人員」最多，其餘均以「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最多（如圖 8、圖
9）。

而本月各就業中心/服務站求職者欲從事的行業別，均以「製造業」最多，
另「住宿及餐飲業」及「其他服務業」求職數都為各地區前五名；求才職缺所
屬行業別方面，均以「製造業」最多，另「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職缺
數亦為各地區前五名（如表1）。

圖 6  本分署各就業中心/服務站本月新登記求職者年齡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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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本分署各就業中心/服務站本月新登記求職者學歷分布圖

圖 8  本分署各就業中心/服務站本月新登記求職者之欲從事之職業別分布圖

圖 9  本分署各就業中心/服務站本月新登記求才職缺之職業別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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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分署各就業中心/服務站本季新登記求才職缺前五名

1 2 3 4 5

台中

求職
製造業 其他服務業 批發及零售業 住宿及餐飲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32.10% 21.58% 8.98% 7.97% 6.00%

求才
製造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住宿及餐飲業 批發及零售業 支援服務業
33.90% 26.14% 22.48% 10.40% 1.52%

豐原

求職
製造業 其他服務業 住宿及餐飲業 批發及零售業 支援服務業
57.22% 11.46% 6.20% 4.44% 4.57%

求才
製造業 批發及零售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支援服務業 運輸及倉儲業
79.46% 4.89% 3.51% 3.36% 2.38%

沙鹿

求職
製造業 其他服務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住宿及餐飲業 運輸及倉儲業
59.86% 9.83% 6.20% 4.16% 2.95%

求才
製造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運輸及倉儲業 支援服務業 營建工程業
68.17% 11.12% 8.02% 4.50% 3.83%

彰化

求職
製造業 其他服務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住宿及餐飲業 支援服務業
54.55% 11.60% 6.30% 5.99% 4.51%

求才
製造業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批發及零售業 住宿及餐飲業
68.76% 10.62% 10.21% 5.61% 1.56%

員林

求職
製造業 其他服務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住宿及餐飲業 支援服務業
69.38% 7.98% 6.37% 4.59% 2.10%

求才
製造業 營建工程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批發及零售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66.55% 11.45% 6.41% 5.52% 1.98%

南投

求職
製造業 其他服務業 住宿及餐飲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支援服務業
39.42% 16.75% 12.04% 7.40% 4.94%

求才
製造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住宿及餐飲業 批發及零售業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37.24% 19.96% 15.12% 5.37%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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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彰投地區本月求職求才未能媒合原因

以從求職端及求才端所回收之求職介紹卡做為樣本，扣除「等待僱主通知
」及「系統自動關閉」選項後，整體而言，110年4月份未能媒合原因以「體能
、健康條件不合」與「技術不合」為主，另「工作環境不合」與「工作內容不
合」也是未能成功媒合的主要原因（如圖10）。

圖 10  中彰投地區本月求職求才未能媒合原因

四、 中彰投地區本月資遣通報及失業給付辦理概況

110年4月份中彰投地區資遣通報人次總計為1,382人，較上月減少349人或
20.16%4，較上年同月減少2,402人或63.48%，其中資遣事由5方面，以勞基法第
11條第5款「勞工對於所擔任工作確不能勝任」事由701人最多，勞基法第11條
第2款「虧損或業務緊縮」事由282人次之（如圖11）。

失業給付辦理概況方面，110年4月份中彰投地區失業給付初次認定人次為
816人，較上月減少218人或21.08%，較上年同月減少1,010人或55.31%；失業給
付再次認定人次為3,512人，較上月減少515人或12.79%，較上年同月減少488人
或12.20%；失業給付推介就業人次則為980人，較上月減少188人或16.10%，較
上年同月減少223人或18.54%（如圖12）。

4 110年3月份資遣通報人數更新為1,731人。
5 有關資遣事由，勞動基準法第11條：「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一、歇業或
轉讓時。二、虧損或業務緊縮時。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者。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
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五、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勞動基準法第13條：「勞工
在第50條規定之停止工作期間或第59條規定之醫療期間，雇主不得終止契約。但雇主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
抗力致事業不能繼續，經報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在此限。」；勞動基準法第20條：「事業單位改組或轉讓時，
除新舊雇主商定留用之勞工外，其餘勞工應依16條規定期間預告終止契約， 並應依第17條規定發給勞工資遣
費。其留用勞工之工作年資，應由新雇主繼續予以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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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中彰投地區逐月資遣通報人次

圖 12  中彰投地區辦理失業給付相關人次

9

109 年4 月 109 年5 月 109 年6 月 109 年7 月 109 年8 月 109 年9 月 109 年10 月 109 年11 月 109 年12 月 110 年1 月 110 年2 月 110 年3 月 110 年4 月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勞基法 11-1 勞基法 11-2 勞基法 11-3 勞基法 11-4
勞基法 11-5 勞基法 13 條但 勞基法 20 條 其他事由

109 年4 月 109 年5 月 109 年6 月 109 年7 月 109 年8 月 109 年9 月 109 年10 月 109 年11 月 109 年12 月 110 年1 月 110 年2 月 110 年3 月 110 年4 月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失業給付推介就業人次 失業給付初次認定人次 失業給付再次認定人次



五、 中彰投地區本月求職求才熱門行業

檢視110年4月份中彰投地區各行業求職求才情形，有關求職者希望從事行
業6，中彰投地區本月以「餐飲業」584人最多，之後依序為「電子零組件製造
業」378人、「居住型照顧服務業」356人、「機械設備製造業」313人、「電
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177人。

從求才廠商所提供的職缺所屬行業別來看，中彰投地區本月以「金屬製品
製造業」2,241人最多，之後依序為「電子零組件製造業」1,951人、「機械設
備製造業」1,425人、「居住型照顧服務業」945人、「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709人。

另從各行業求供倍數，觀察各行業特性，通常求供倍數大於1，數值越大
代表該行業在就業市場上「供過於求」的程度越高；若求供倍數小於1，數值
越小代表該行業在就業市場上「供不應求」的程度越高。在中彰投地區110年3
月份求職求才前30大的行業中，以「紡織業」24.44最高，之後依序為「其他運
輸工具製造業」16.49、「金屬製品製造業」15.14；另方面，以「行政支援服
務業」與「資訊服務業」0.01最低，接著為「金融服務業」0.07(如表2)。

表 2  中彰投地區本月各行業別求供倍數排行

行業(中類)-最高 求供倍數 求職人次 求才人次 行業(中類)-最低 求供倍數 求職人次 求才人次
紡織業 24.44 18 440 行政支援服務業 0.01 173 2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16.49 43 709 資訊服務業 0.01 139 2
金屬製品製造業 15.14 148 2,241 金融服務業 0.07 75 5
家具製造業 12.77 13 166 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服務業 0.25 85 21
人力仲介及供應業 8.84 19 168 教育業 0.58 152 88
橡膠製品製造業 7.82 33 258 農、牧業 0.84 89 75
汽車及其零組件製造業 7.10 40 284 建築物及綠化服務業 0.84 102 86
工業原料批發業 5.86 22 129 餐飲業 1.00 584 586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5.16 378 1,951 其他社會工作服務業 1.19 69 82
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4.81 133 640 工業原料零售業 1.43 88 126

6 雖然目前民眾至公立就業服務登記求職時，求職者基本資料上需填「希望從事行業」，但相較於想從事的
「職業」而言，民眾對於尋職目標「行業」之意向較為模糊，易填答「其他製造業」或「未分類其他服務
業」，甚至填寫「無」(110年4月份此三項數據合計占整體之48%)。為使本報告行文流暢，本文不呈現相關
文字，相關數據請讀者參考本報告之「詳細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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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中彰投地區本月求職求才熱門職業

檢視110年4月份中彰投地區各職業別求職求才情形，求職部分，中彰投地
區本月以「事務秘書」1,098人最多，之後依序為「製造勞力工」1,082人、「
包裝及有關機械操作人員」713人、「照顧服務員」428人、「未分類其他基層
技術工及勞力工」401人；求才部分，以「其他製程控制技術員」2,224人最多
，之後依序為「未分類其他生產機械設備操作人員」1,249人、「照顧服務員
」1,129人、「機械組裝人員」885人、「包裝及有關機械操作人員」810人。

另從各職類求供倍數，觀察各職類別特性，通常求供倍數大於1，數值越
大表示此職缺在就業市場上「供過於求」的程度越高；若求供倍數小於1，數
值越小則表示此職缺在就業市場上「供不應求」的程度越高。在中彰投地區
110年3月份求職求才前30大的職缺中，以「金屬表面處理機械操作人員」37.83
最高，之後依序為「肉類、魚類屠宰及有關食品處理人員」18.33、「未分類其
他生產機械設備操作人員」13.58；另方面，「平面及多媒體設計師」0.00最低
，接著為「事務秘書」0.15、「製造勞力工」0.22（如表3）。

表 3  中彰投地區本月各職類別求供倍數排行

職類(中類)-最高 求供倍數 求職人次 求才人次 職類(中類)-最低 求供倍數 求職人次 求才人次
金屬表面處理機械操作人員 37.83 6 227 平面及多媒體設計師 0.00 76 0
肉類、魚類屠宰及有關食品處理人員 18.33 9 165 事務秘書 0.15 1,098 167
未分類其他生產機械設備操作人員 13.58 92 1,249 製造勞力工 0.22 1,082 238
機械組裝人員 8.68 102 885 廣告及行銷專業人員 0.33 152 50
大客車駕駛人員 8.61 33 284 會計及簿記事務人員 0.56 107 60
其他製程控制技術員 6.37 349 2,224 商業銷售代表 0.58 240 140
電子工程技術員 6.24 54 337 電子工程師 0.62 145 90
金屬工具機設定及操作人員 5.03 86 433 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0.64 236 150
生產事務人員 4.79 75 359 接待員及服務台試務人員 0.79 169 133
非食品飲料產品分級及檢查人員 4.65 80 372 辦公室、旅館及類似場所清潔工及幫工 0.97 162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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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主要名詞解釋

1. 本報表為避免人數重複計算的解釋問題(如季報、年報數據可能出現同廠
商同職缺再次徵才情形，或同一求職者再次求職情形)，本報表名詞統一
以「人次」代表「人數」。

2. 求職人次：指具有工作能力者，前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登記求職，或自
行在臺灣就業通登記求職之人次。

3. 求才人次：指雇主前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登記求才，或自行在台灣就業
通登記求才之人次。

4. 新登記：指在當月內辦理求職或求才登記之人次，例如新登記求職人次
、新登記求才人次。

5. 有效：指當月新登記人次外，尚包括有效期間內已辦理登記，延至當月
仍需予以介紹者。有效期限一般訂於2個月，若屬於專案介紹之求職有效
登記期限，則依各專案法定期限。至於就業弱勢者，經評估需進入個案
管理者，其有效期限為實際服務期間。例如有效求職人次、有效求才人
次。

6. 求職推介就業人次：指有效求職人次中，經推介就業、利用本分署各項
資訊或自行就業之人次。

7. 求才僱用人次：指有效求才人次中，經推介僱用、利用本分署各項資訊
或自行僱用之人次。

8. 求供倍數：指求才人次除以求職人次之比值，即在排除個人特定求職偏
好下，求職者在就業市場當中，每人次所能獲得的平均工作機會個數。

9. 求職就業率：指求職推介就業人次占求職人次之百分比。

10. 求才利用率：指求才僱用人次占求才人次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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